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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进行改造船舶港口国监督检查
作者:戴立国  来源:中国水运杂志  日期:2008年10月21日  点击:

    随着我国航运市场的持续景气和我国造船业的迅速发展，近几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船舶改造

现象，由于原来按照国内航行的技术规则设计的船舶其主要依据的是《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与国际航行的船舶在设计规范上有一定差距。针对这类船舶，作为港口国监督如何在安全检查

中更好把握其共性，便于更好的对这类船舶进行监督检查。本文以干货船（500吨以上）为例，以船舶

的图纸资料、结构及设备配备上比较国内航行船舶与国际航行船舶的不同作为对这类改造船舶的检查

参考，提供一种针对该类船舶的安检思路。 

改造船舶的检查 

    对于改造船舶，由于原来并没有将其作为展开详细检查的“明显依据”之一，但笔者根据多年在

船上工作和在海事作为检查官的经验，认为，改造船舶存在较多的船舶结构、设备、文书等问题，作

为检查官一经发现该轮是改造船，就该将其作为展开详细检查的证据对其进行详细检查。现将改造船

的检查要点和相关的国际公约的依据归纳如下： 

    1．图纸资料及相关文件 

    对船舶张贴的图表、操作说明的检查。要检查其设计与完工图纸是否得到检验机构的认可。对于

张帖的图表，如防火控制图，破舱控制图等，是否已按照SOLAS/CV/R14确定适当的工作语言等应详细

检查。如一艘船其工作语言是汉语，但注册在柬埔寨，则其所有张贴的图表如应变部署表、总布置

图、应急设备的操作说明则须有汉语和柬埔寨的官方语言。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航运市场的开发与发

展，越来越多的船选择注册巴拿马，伯利兹、利比亚等方便旗国家。所以这类方便旗船的检查须加强

对此条款符合性的检查。 

    防火控制图的检查。按要求船上保存建造图纸（1套与实际相符的完工图纸），而其中对于防火控

制的说明文字应以主管机关所要求的一种或几种语言写成，如果该语言既不是英文也不是法文，应包

括其中一种语言的译文，对于改造船，由于原来是国内航线船，大多是使用汉语而没有英法文的说

明，故容易造成没有英法文说明的缺陷。 

    海图和航海出版物的检查。在检查中主要是检查其是否满足该轮的航线要求。当然，这一点可结

合其安全管理体系的文件清单进行，以保证其航程所需的航海出版物充足并保持最新。 

    对于涉及保安规则相关内容的检查。国际航行船舶必须符合保安的相关要求，船舶识别号必须进

行永久性标识。由于国内航行船没有实行保安规则，经改造后，很容易疏忽〈连续概要记录〉中关于

历史情况的记录。 

    2．船舶结构方面的检查 

    载重线条款的检查。我国目前所采用的载重线条款是采用全部引用LL66公约的方式，故在载重线

公约相关的船舶结构要求上没有什么区别。 

    防火结构的检查。《04规则》与SOLAS公约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这也将成为检查的重点。 

    根据SOLAS/C11-2/R9-2.3.3规定，500总吨的干货船舱壁的耐火完整性必须满足表9.5/ 9.6的最低

要求。而国内干货船的防火分隔按4000总吨，1000-4000总吨，及1000总吨以下三种情况，现以4000总

吨及以上为例，其分隔相邻舱壁甲板耐火完整性必须符合《04规则》2-2章第3.2.3a,3.3.3b表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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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而在《04规则》中，则耐火分隔要求为A-15，A-0，A-0，A-15，A-15对于相邻处甲板的耐火要

求也有较大的区别。当然，检查时可以先从防火控制图入手，其控制图上的分隔标识是否符合SOLAS公

约的要求，再查其实际的布置与结构是否达到公约的标准。 

    驾驶室可视范围的检查。这部分在国内航行船舶没有具体要求，而在SOLAS/CV/R22 对船长45m及

以上于1998年7月1日及以后建造的船舶驾驶室可视范围作了一些较具体的规定。在检查中可以核查这

些部位的完工图纸是否已经作了重新设计并经检验机构核准。其实际的布置是否全面满足了公约的要

求。 

    引航员登离船装置的检查。SOLAS/CV/R231.1在1994年1月1日或以后安装的供引航员登离船使用的

设备和装置，应符合本条要求并充分考虑本组织通过的标准。由于这些要求在国内航行船上没有具体

要求，也容易疏忽,引起引航员等离船装置结构上的缺陷。 

    油舱透气管的检查。一般的船检机构为了油舱透气管的布置符合本条要求，会在透气管外部再用

围板保护，形成油槽,以对油舱透气管形成保护。而在国内航行中没有类似的规范要求，很多船的油舱

透气管也没有类似的布置。 

    3．设备的配备和材料的使用检查 

    无线电设备（适合于所有300总吨以上的船舶）的检查。由于国内沿海航行船无线电设备的配置无

法满足国际航行船配置要求，根据SOLAS/CIV/R10的要求，需要加装一些设备。检查时首先要检查其设

备的配备是否满足了国际航线的海区配备要求。再检查其设备的操作与性能。 

    航行设备的检查。其航行设备的配置需满足SOLAS/CV/R19的相关规定，其中需特别指出的对于自

动识别系统（AIS），公约要求是300总吨及以上的货船都必须配备，而国内航行只要求500总吨的货船

需配置AIS系统。另外，对于VDR航行数据记录仪，对于2002年7月1日或以后建造300GT及以上的货船需

安装VDR，SOLAC/CVR20-1，对于2002年7月1日以前建造的货船，如果能证明VDR与船上的现有设备连接

是不合理和不可行时，则主管机关可对其免除配备VDR。 

    电器设备的检查。1）主电源。SOLAS/C11-1/R41-1.2“要求发电机的容量，应是当任一发电机组

停止供电时，仍能对正常推进操作和安全所需的设备供电，同时至少包括烹调，取暖，食品冷冻，机

械通风，卫生和淡水等设施的最舒适居住条件也应得到保证。”而国内的04规则仅要求当任一发电机

组停止供电时，仍能对正常推进操作和安全所必须的设备供电，对于居住条件并没有要求。 

    另外主电源的配置按照R41.1.4的要求“发电机组在任一发电机或其原动力源失效时，应保证其余

发电机组仍能对主推进装置自瘫船状态起动所必须的设备供电。”而国内《04规则》则没有相关的瘫

船起动的要求。 

    2）应急电源：按照公约C11-1/R43.2.2的要求“对下列处所的供电18h，应急照明：所有服务和居

住处所的走廊，梯道和出入口。载人电梯及其围阱机器处所和主发电站，包括它们的控制站”等等处

所，在《04规则》中其要求的供电时间仅为6h，这个在检查中主要是核查其是否配有应急发电机，一

般状况下，如配有应急发电机，则其应急电的容量可以满足公约的要求，如其应急电源为应急电瓶，

则要核算其电瓶的容量是否满足公约的要求。 

    关于新装含有石棉材料的限制性检查。按照公约CII-1/R3-5规定，自2002年7月1日起对于所有船

舶，除了一些垫片等可以含有石棉材料，其它如采用以绝热用途的石棉保护材料禁用，而目前，国内

的绝热防护材料还在大量使用石棉，如蒸汽管，排烟管的外部仍在大量使用，并且许多人还没有认识

到石棉材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性。 

    机器及其控制系统的检查。按照公约C11-1/ R27.5，对于主柴油机和发电柴油机，当滑油压低于

一定程度时，必须能自动停车。而〈04规则〉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要求，只规定在滑油系统故障时能发

出声光报警，这一方面的检查主要是查看其柴油机有无配备相应的滑油低压自动停车装置。 

    4． 与MARPOL公约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检查 

    MARPOL公约附则IV符合性检查。由于MARPOL公约附则IV于2003年7月1日生效，新造船必须全面符

合附则IV关于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规则2003年7月以前造成船最迟不低于2008年7月1日满足公约要

求，我国国内航行船舶并没有强制要求，目前是采用自愿申请防止生活污水污染证书，一般吨位较大

的船已经有安装相关的防污设施，如10000总吨位。而小型船基本是没有相关的设计与设备安装。故检

查中也应引起我们的密切关注，规则要求（适用400总吨及以上的船）。船舶必须配备生活汗水的贮

存，处理（粉碎和消毒）排放的相关设备，并经主管机关认可，取得国际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的证



书，在检查中，我们不仅要检查其证书，还应核查其配置的设备是否与证书相符，并满足规则的要

求。 

    MARPOL公约附则VI符合性检查。MARPOL公约附则VI，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规则于2005年5月19日

生效，适用于400总吨及以上的船，新造船必须全面符合规则的要求，对于2005年5月19日以前造成的

船，最迟于2008年5月19日需取得EIAPP证书并符合规则的要求。由于该规则涉及用作主推进装置的柴

油机，发电柴油机和焚烧炉要求柴油机必须取得EIAPP（柴油机防止大气污染）证书，焚烧炉必须取得

IMO型式认可证书等，如柴油机无法取得IEAPP证书，则需在废气排出口安装滤清系统，并且该系统必

须取得相应的产品证书。船舶必须取得IAPP证书，（国际防止空气污染证书）。我国对这一附则也与

附则VI一样采用自愿审请，没有强制要求。在检查时，除了检查其证书的有效性外，也要注意其是否

配备了一些禁用的水泵臭氧层的灭火剂和制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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